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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七届会议  第六十八年

议程项目 105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13年 1月 17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同文普通照会 
 
 

 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指示，我谨提请你注意以下情况： 

 基地恐怖主义组织经由其在叙利亚的恐怖主义分支“人民阵线”。正继续开

展恐怖主义活动。2013 年 1 月 16 日，两名“人民阵线”自杀式炸弹手在叙利亚

西北部叙利亚—土耳其边界的叙利亚一侧省份首府Idlib市炸毁了两辆装满了炸

药的车辆。这一卑劣的恐怖主义行为致使 22 人丧生、30 人受伤，并对爆炸现场

周围的住房和基础设施造成重大的物质损失。这起爆炸事件发生在武装恐怖主义

团伙轰炸阿勒颇大学的悲剧之后不久。这后一起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目前为 27

人，其中包括被武装团伙强行赶出住家，到学生宿舍里躲避的学生与平民。应当

指出，叙利亚执法机构在过去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阻止了几十起针对叙利亚城镇

和村庄的自杀式袭击，挽救了几百名无辜平民的生命。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指出，

在 Idlib 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是对当地平民的报复行为，因为在这起大屠杀事件

发生前两天，当地民众举行了抗议游行，要求恐怖主义分子离开该城。为了遮盖

那些要求结束在叙利亚的暴力和恐怖主义的人们的声音，恐怖主义团伙并威胁要

在摒弃他们的其他叙利亚城镇和乡村居民发动一连串无情地自杀式袭击。叙利亚

居民并呼吁支持恐怖主义分子、为恐怖主义罪行辩护的区域和国际性大国结束这

种行为。 

 叙利亚重申我国决心执行关于反恐怖主义问题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包括第

1373(2001)号决议，其中规定，各国应当防止并制止为恐怖主义行为提供经费和

便利，不应直接或间接地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该决议并重申了

反恐怖主义行动的重要性，任何国家或个人都无法避免恐怖主义的后果。安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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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拒不谴责这些恐怖主义行为显然是不道德的立场，从而直接怂恿这些团伙继

续杀人，继续从事破坏行为。 

 叙利亚政府提出了一项根据由叙利亚主导在叙利亚人民中间开展的对话，对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危机实现政治解决的方案。这是在叙利亚、该地区以及整

个世界实现安全与稳定的唯一途径。叙利亚希望那些实行双重标准、为支持犯罪

分子和杀人犯寻找借口的那些国家重新考虑其立场，站到支持真理和正义，谴责、

支持和努力预防恐怖主义的人们一边。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问题的议程项目105下的正

式文件、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巴沙尔·贾法里博士(签名) 

 


